《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
第五章  迁移登记

第八十八条  公民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到另一地经常居住的，本人或者户主应当向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申报户口迁移。

第八十九条  公民户口迁移，以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就业为基本条件，遵循先家庭户后集体户的原则办理户口迁移。

对经批准落户的人员，本人拥有合法所有权房屋的，应当在房屋所在地登记户口；无合法所有权房屋的，可以在直系亲属处落户；无上述落户条件的可以在申请人单位集体户（含有代理协议的人才流动服务中心集体户和社区集体户）登记户口；在建制镇和小城市租赁房屋的，可以在房屋所在地（需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并经当地房管部门办理租赁登记备案）登记户口；均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在租住地社区家庭户或者就业地社区集体户登记户口。
迁入合法稳定住所的需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明；迁入直系亲属家中的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和房屋所有权人同意证明；迁入单位集体户的提供单位同意落户证明；迁入建制镇和小城市租赁房屋的需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并提供当地房管部门办理租赁登记备案证明。

符合准入条件的随迁人员，还应当提供关系证明。

第九十条  户口迁移分为市内迁移、市外迁入、迁出市外和大中专院校学生户口迁移四种情形。

市内迁移是指公民户口在设区的市范围内迁移的户口登记。

市外迁入是指公民户口从设区的市范围以外迁入的户口登记。

迁出市外是指公民户口从设区的市范围内迁出的户口登记。

大中专院校学生户口迁移是指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学生因入学、毕业、肄业、转学、退学、开除学籍等原因，将户口迁入或者迁出学生集体户的户口登记。

第九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佛教、道教寺庙、宫观出家人员和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堂、清真寺教职人员申请将户口迁入寺庙、宫观、教堂、清真寺单位集体户，或者申请由原住寺庙、宫观、教堂、清真寺迁往另一寺庙、宫观、教堂、清真寺的，应当根据寺庙、宫观、教堂、清真寺定员数额，凭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宗教教职人员备案表和宗教场所所在地市、县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出具的证明等材料办理。

第九十二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申请向农村地区迁移户口：

（一）投靠配偶，户口迁入的房屋为配偶或者其父母、子女所有；

（二）现役军人的配偶在本市城镇无合法稳定住所、无合法稳定就业，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投靠现役军人父母的；

（三）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户口迁入的房屋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所有；

（四）父母在本市城镇无合法稳定住所、无合法稳定就业，均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投靠成年子女，且子女在农村地区有合法稳定住所的；

（五）户口登记在学生集体户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在校和毕业学生，申请将户口迁回原籍的；

（六）本人在农村地区有合法稳定住所和承包土地，在现户口所在地无合法稳定住所、无合法稳定就业的；

（七）设区的市公安机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三条  除特别规定外，户口迁移一般先在迁入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准迁证，凭户口准迁证到迁出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迁移证，再凭户口迁移证等手续到迁入地公安机关办理落户。符合网上办理条件的，实行网上一站式办理。

户口迁移办理过程中发现疑问的，迁入地、迁出地公安机关应当暂缓办理，及时沟通联系，核实有关情况，必要时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

第九十四条  不符合迁入地现行户口迁移政策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毕业生，可以凭户口迁移证在原籍户口所在地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记，其他持证未落户人员可以在户口迁出地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记。

第九十五条  户口迁移应当由迁移人本人到公安机关办理。

迁移人本人因故无法办理的，可以委托户主或者亲属办理，受托人应当同时提交委托人、受托人双方居民身份证以及迁移人委托书。

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户口迁移由其监护人办理。

整户迁移可以由户主办理。

第九十六条  因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转移，该住所内原登记户口未迁出，现所有权人书面申请将该住所内原登记人员户口迁出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并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应当告知该住所内原登记人员按规定迁出户口。经公安机关告知后，原户口登记人员未迁出户口的，公安机关可以凭以下材料将其户口迁至社区家庭户：

（一）现所有权人书面申请；

（二）现所有权人居民户口簿；

（三）现所有权人合法稳定住所证明；

（四）迁出户口告知书。

第一节  市内迁移

第九十七条  公民申请将户口迁移至本人其他合法稳定住所的，按本规定第十五条办理。

第九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被投靠人有家庭户口和合法稳定住所，经被投靠人和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人同意的，公民可以申请投靠迁移：

（一）父母与子女（包括女婿和儿媳）之间相互投靠的；

（二）投靠配偶的；

（三）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相互投靠的；

（四）设区的市规定的其他情形。

属上述第（二）项情形，被投靠人无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的，被投靠人户口所在的合法稳定住所应为其直系亲属所有。

符合上述投靠情形的，投靠人可以在被投靠人户口登记地的合法稳定住所落户，也可以在被投靠人其他合法稳定住所落户，不受被投靠人户口登记地限制。

第九十九条  公民申请投靠迁移，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投靠双方居民户口簿；

（二）被投靠人和房屋所有权人同意迁入的声明；

（三）投靠人与被投靠人之间关系证明；

（四）合法稳定住所证明。

除婚姻关系以外的投靠人与被投靠人关系通过有关信息系统可以查明的以及在有效居民户口簿中已注明的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

第一百条  单位录（聘）用人员，本市无合法稳定住所（不含农村地区），无直系亲属投靠的，经单位同意可以将户口迁入单位集体户（含挂靠在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的集体户和社区集体户，下同），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本人居民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表）；

（二）录（聘）用相关手续和社保缴纳证明。
第一百零一条  家庭户口、集体户口（不包括学生集体户口）的迁移应当按以下原则办理：

（一）户口登记在非直系亲属处的公民，在市内有合法稳定住所或者符合投靠条件的，应当将户口迁至本人合法稳定住所或者被投靠人处落户；

（二）登记集体户口的公民，在市内有合法稳定住所或者符合投靠条件的，应当将户口迁至本人合法稳定住所或者被投靠人处落户；

（三）登记集体户口的公民，因工作变动需要迁移户口，新单位设立单位集体户的，应当将户口迁至新单位集体户落户；

（四）家庭户口除本规定明确的情形外，不得迁至集体户落户。

第一百零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应当将户口迁往本人的合法稳定住所处或者直系亲属处；本人无合法稳定住所、无直系亲属投靠，现工作单位设立单位集体户的，应当迁往本人单位集体户处；本人无合法稳定住所、无处投靠、且无工作单位或者工作单位未设立单位集体户的，可以迁往兄弟姐妹家庭户；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应当迁往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家庭户：

（一）因房屋产权转移、离婚等原因，失去现户口登记住址所在地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二）因征地、房屋拆迁等原因，失去现户口登记住址所在地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三）因单位已不存在或者本人离职，户口登记在单位集体户（含有代理协议的人才流动服务中心集体户和社区集体户）的；

（四）因出国（境）定居、应征入伍、服刑被注销户口的；

（五）历史原因遗留的空挂户。

第一百零三条  符合本规定第一百零二条情形，公民申请将户口迁入社区家庭户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居民户口簿或者户口注销证明；

（二）本市无合法稳定住所证明；

（三）无直系亲属投靠、无法迁入单位集体户的情况说明；

（四）婚姻状况证明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一百零四条  市内迁移实行网上一站式办理，公民可以持相关材料直接到迁入地公安机关办理，不再使用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

第二节  市外迁入

第一百零五条  公民因投靠亲属、工作调动、人才引进、公务员录用、购房（租房）落户、投资纳税、创业就业等原因申报市外迁入的，应当符合迁入地户口准入条件。

第一百零六条  公民符合以下情形之一，且被投靠人有家庭户口和合法稳定住所的，经被投靠人和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人同意，可以申请投靠户口迁移：

（一）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的；

（二）父母投靠成年子女的；

（三）投靠配偶的；

（四）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投靠祖父母、外祖父母的；

（五）父母双亡的成年子女，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投靠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的；

（六）夫妻一方为现役军人，另一方和未成年子女投靠现役军人父母的；

（七）夫妻一方为现役军人，其父母投靠另一方的；

（八）夫妻双方均为现役军人，军人未成年子女投靠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军人父母投靠军人成年子女的；

（九）设区的市规定的其他情形。
属上述第（二）项情形的，父母有一方年龄应当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属上述第（三）项情形，被投靠人无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的，被投靠人户口登记地的合法稳定住所应为其直系亲属所有。

第一百零七条  公民申请投靠迁移的，应当向迁入地公安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投靠双方居民户口簿；

（二）被投靠人和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人同意迁入的声明；

（三）投靠人与被投靠人之间关系证明；

（四）合法稳定住所证明。

属本规定第一百零六条第（四）、（五）、（六）、（七）、（八）项投靠情形的，还应当分别提交死亡证明或者现役军人证明。

退役军人投靠户口登记在集体户配偶的，提供上述第（一）、（三）项材料。

第一百零八条  公民符合迁入地户口准入条件，申请户口市外迁入的，应当向迁入地公安机关提交本人居民户口簿，并对照下列情形提交相应材料：

（一）因工作调动、人才引进、公务员录用（含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等原因申请迁移的，应当提交组织、人社部门批准证明，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二）因购买商品住房申请迁移的，应当提交购买房屋的所有权证明；

（三）因被单位录聘用申请迁移户口的，应当提交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

（四）因投资申请迁移的，应当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营业执照；

（五）因纳税申请迁移的，应当提交税务部门完税证明，营业执照。

对学历、职称有规定的，还应当提供学历、职称证明。

符合准入条件的随迁人员，还应当提供共同迁入人员关系证明；父母、子女关系在居民户口簿已注明或者通过有关信息系统可以查明的，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

第一百零九条  因获得设区的市以上党委政府、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流动人口工作领导小组表彰、嘉奖或者授予荣誉称号的优秀农民工，以及认定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申请落户的，应当向迁入地公安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居民户口簿；

（二）获奖证明、荣誉称号证明；

（三）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落户证明。

第一百一十条  现役军人因家属随军申请配偶、未成年子女户口迁移的，应当向迁入地公安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部队师（旅）级以上政治部门随军呈批表和随军批复；

（二）军人的居民身份证、军官证；

（三）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现役证明；

（四）配偶、未成年子女居民户口簿。

属家属随调的，还应当提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工作调令和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第一百一十一条  军队女士官的未成年子女，可以将户口迁至女士官驻地落户，并向迁入地公安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未成年子女居民户口簿；

（二）关系证明；

（三）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现役证明；

（四）军人的居民身份证、士官证。

第三节  迁出市外

第一百一十二条  迁出地公安机关应当凭迁入地公安机关签发的户口准迁证，按照户口准迁证填写内容，办理相应人员户口迁移证。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迁出地公安机关在办理户口迁移证过程中，应当识别户口准迁证真伪、核对公民身份信息，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迁出并在常住人口登记表上记载迁出信息，收缴居民户口簿或者在居民户口簿内页上标注。

第四节  大中专院校学生户口迁移

第一百一十四条  考取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办理一次户口从原籍迁入学生集体户和户口从学生集体户迁出。学生在校期间或者毕业后户口可迁往原籍、现家庭地址、本人合法稳定住所或者工作单位。

被军事院校录取的学生，属于现役军人的，凭新生录取通知书注销户口；不属于现役军人的，按前款规定办理。

第一百一十五条  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申报学生迁入登记时，应当向学校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盖有招生主管部门录取专用章的录取新生名册、录取通知书、户口迁移证。

学生户口迁入学生集体户的，由学生集体户主管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统一办理。

第一百一十六条  大中专院校学生在学期间被批准转学，需要在省内迁移户口的，凭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需要跨省迁移户口的，凭转出地和转入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学生在学期间因故退学、开除学籍或者肄业的，凭学校批准文件或者相关证明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第一百一十七条  户口登记在学生集体户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申请将户口迁回原籍或者迁到本人合法稳定住所、现家庭所在地的，向学生集体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户口迁移证，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居民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表）；

（二）学生集体户主管部门同意迁出证明。

第一百一十八条  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学生毕业后，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提交以下材料办理户口迁移：

（一）居民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表）；

（二）毕业证书；

（三）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户口登记在学生集体户迁回原籍的不需要提交）。无就业报到证迁往现工作单位的，提交劳动合同和社保缴纳证明。迁往自主创业地的，提交本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第一百一十九条  户口登记在学生集体户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可以向原籍、本人合法稳定住所或者现家庭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迁入登记，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

（二）拟迁入家庭居民户口簿；

（三）户口迁移证。

原籍地址在同一设区的市发生变化的，由现居住地公安机关按市内户口迁移规定办理户口登记。

拟迁入地与原籍地不在同一设区的市，按迁入地户口准入条件办理户口登记。

第一百二十条  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时已确定工作单位的，可以向录（聘）用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户口迁入登记，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

（二）户口迁移证；

（三）毕业证书；

（四）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第一百二十一条  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时未确定工作单位或者就业报到单位发生变化的，可以向录（聘）用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集体户口迁入登记，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

（二）户口迁移证；

（三）毕业证书；

（四）单位劳动合同和社保缴纳证明。
第一百二十二条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和中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工人，被单位录（聘）用的，可以向录（聘）用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户口迁入登记，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居民户口簿；

（二）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

（三）专业技术职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获得技师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工人，暂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凭（一）、（三）项材料，向居住地公安机关申报户口迁入登记。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具有中国国籍在国（境）外留学，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归国人员，被省内单位录（聘）用的，可以向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户口迁入登记，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居民户口簿；

（二）护照或者旅行证件；

（三）留学归国人员证明；

（四）单位劳动合同。

被机关事业单位录用的，按照本规定第一百零八条办理。

第一百二十四条  自主创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技工学校学生、国（境）外留学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归国人员，取得营业执照、依法纳税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可以在企业注册地公安机关申报户口迁入登记，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居民户口簿；

（二）毕业证书（留学归国人员还需提交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或者中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四）企业纳税证明；

（五）单位参保缴费证明。

第一百二十五条  城市综合承载压力大的特大城市，可以对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落户人员的年龄做出规定，规定年龄不得低于35周岁。

